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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蔡毓貞

蓬勃電子商務交易下之消費者保護機制──
解析通訊交易之解除權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
或不得記載事項公告之實際效用

2020年初爆發的新冠肺炎

疫情大幅改變了人們

購物消費型態。以無店面零售業營業額

為例，根據經濟部統計處資料，無店面

零售業結合數位工具與社群平台，2020

年1-11月營收2,977 億元（其中電子購

物及郵購業占73.1%，直銷及自動販賣

機占26.9%），年增12.3%，創歷年同期

新高。由此可見，國人已將其視為重要

且不可或缺的購物與接收服務途徑。然

而，在享受便利的同時，由於電子商務

存在消費者無法當面確認商品或服務內

容的特質，以及網路商家通常使用定型

化契約條款與消費大眾進行交易，而無法

進行有效契約條款磋商等情況，故我國消費者保護法規特別針對電子商務交易或網路交易設計

特殊機制，以保障消費者權益，但同時兼顧國內電子商務市場的發展性。

消費者保護法提供有限度之7日內解除權

◆ 以7日內能夠無理由解除為原則
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2條第10款，「通訊交易」是指企業經營者以廣播、

電視、電話、傳真、型錄、報紙、 雜誌、網際網路、傳單或其他類似之方法，消費者於未能檢

視商品或服務下而與企業經營者所訂立之契約。因此，一般消費者透過網際網路購買商品或服

網路購物平台已成為民眾習慣購物的重要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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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時與電子商家成立之契約，應

適用消保法關於「通訊交易」之

相關規定。

按照消保法第19條，通訊交

易之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接

受服務後7日內，以退回商品或

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無須說

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 

但通訊交易有合理例外情事者，不在此限。通訊交易違反上述規定所進行之約定，則該約定無

效。此外，消保法第19條之2規定，消費者依上述規定以書面通知解除契約者，除當事人另有個

別磋商外，企業經營者應於收到通知之次日起15日內，至原交付處所或約定處所取回商品。企

業經營者應於取回商品、收到消費者退回商品或解除服務契約通知之次日起15日內，返還消費

者已支付之對價。

◆ 因應商品服務特性訂定排除適用無條件解除權之情況
針對何謂「合理例外情事」，行政院特別訂定「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

則」。該準則第2條明確規定，通訊交易之商品或服務有下列情形之一，並經企業經營者告知消

費者，將排除消保法第19條第一項解除權之適用：

（1）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

（2）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

（3）報紙、期刊或雜誌。

（4）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5）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

（6）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

（7）國際航空客運服務。

承上可知，一般消費者在使用網路購物時，原則上都適用消保法第19條提供的7日內無理由

解除權，只有在法定例外情況時，才無法主張該等權利。因此，如果消費者於網路商店購買產品

或服務後才發現有不符合自身需求，或當初購買決定過於倉促而欲反悔時，建議應儘早與出賣人

無店面零售業歷年營業額及年增率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https://www.moea.gov.tw/Mns/dos/bulletin/Bulletin.

aspx?kind=9&html=1&menu_id=18808&bull_id=8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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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絡並及時行使法定解除權，同時保持所購物品之原貌，避免在退貨過程中產生不必要的爭議。

時常遭忽視但實際效用極高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公告

◆ 無所不在的定型化契約條款
一般民眾在網路電商購物注意的焦點通常是商品或服務的內容、價格，或先前買家評價等，

故在點選數個連結並完成付款動作後，交易迅速完成，似乎沒有人在乎或關心買賣雙方是否已簽

署其他契約條款。其實在個別電商平台進行會員註冊或登入時，除索取必要的個人資訊外，通常

也會要求消費者勾選同意個人隱私權條款或服務使用條款等，但會特別點選進入並詳細審閱條款

內容之人寥寥無幾，更不用說有能力和電商平台進行個別磋商並要求修改條款內容。

為求購物體驗迅速便利，電商平

台業者使用單方預先擬定之定型化契

約條款對多數消費者進行同類型交

易，已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但考量

到消費者沒有時間或能力進行內容審

閱，又希望能夠引導電商業者自行擬

定較為公平合理的定型化契約條款，

依據消保法第17條規定，中央主管機

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

益，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得選

擇特定行業，擬訂定型化契約應記載

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院核定後

公告之。因此，各產業主管機關即特

別針對網路交易該等特殊交易型態，

制定定型化契約範本以及定型化契約

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

◆ 已公布定型化契約範本及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之電子商務交易類型
（1）定型化契約範本

撥號連線網路接取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

網路購物定型化契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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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線航空公司網路訂票須知範本

固接連線網際網路接取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

行動通信網路業務服務契約範本

個人網路銀行業務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

網路保險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

網路連線遊戲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

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

（2）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個人網路銀行業務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網路連線遊戲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 定型化契約未記載公告之應記載事項時，該應記載事項仍構成契約內容，而

違反定型化契約不得記載事項之約定者，應屬無效

須注意的是，各產業主管機關雖針對不同網路交易類型公布定型化契約範本，惟消保法中

並無明確規定其法律效力，故在實務上通常只是做為電商業者之參考依據，但不排除個案糾紛

發生時，法院仍會參考該範本內容做判斷。

定型化契約範本雖未有直接法源依據，但針對其中較重要的內容，各產業主管機關會直接

同時列為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依據消保法第17條第4項、第5項規定，違反公告之定型化契

約不得記載事項者，該約定應屬無效；而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即使未記載，仍構成

契約之內容。由此可知，以實際法律效果觀之，已公告之定型化契約不得記載事項似乎已等同

法律強行規定層級，故若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條款違反該等不得記載事項要求時，契約條款應

屬無效，不可拘束交易雙方。

◆ 以零售業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為例，摘要整理常見之無效契約條款內容
作者根據多年來審閱國內外電商業者服務使用條款等定型化契約之經驗，以零售業網路交

易定型化契約為例，摘要整理電商業者經常使用但實際上已直接違反「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

化契約不得記載事項」，依消保法規定應屬無效的契約條款內容：

（1）單方契約變更之禁止：不得記載企業經營者得片面變更商品之規格、原產地與配件，及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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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毓貞小檔案

現任理慈國際科技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全國律師聯合

會第一屆個人會員代表。臺灣大學法律系財經法組學

士。擔任執業律師迄今逾 20 年，專長領域為智慧財產

權及電子商務相關訴訟及非訟案件。曾任台北律師公會

第27屆、第28屆理事兼任律師與人文委員會主任委員、

臺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法務室律師。

費者不得異議之條款。不得記載企業經營者得單方變更契約內容。

（2）終止契約及賠償責任免除：不得記載企業經營者得任意終止或解除契約。不得預先免除企

業經營者終止或解除契約時所應負之賠償責任。

（3）消費者之契約解除或終止權：不得記載消費者放棄或限制依法享有之契約解除權或終止權。

（4）廣告：不得記載廣告僅供參考。

（5）證據排除：不得記載如有糾紛，限以企業經營者所保存之電子交易資料作為認定相關事實

之依據。

承上，當發生消費糾紛時，即便網路商店經營者主張雙方簽署之定型化契約中已約定上述

條款，以免除其自身違約責任，此時消費者得主張該等條款內容因違反「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

型化契約不得記載事項」，按消保法規定應屬無效。

電商業者應尊重且消費者不宜濫用的消費者保護機制

上述無論是7日內解除權或公告定型化契約不得記載事項之機制，均是著眼於消費者在進行

網路交易時無法親身接觸商品或服務，且相較於企業經營者，消費者無論是議約能力或資訊取得

管道較為不足而設置，期藉由立法將臺灣電子商務環境塑造成對消費者較為公平合理的氛圍。

但隨著消費者對於電子購物交易型態愈趨熟悉，以及近年來消費者保護意識抬頭，現有消

保法保護機制是否會遭到濫用造成電子商務發展的阻礙，成為另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此外，

由於網路交易僅係商品或服務提供之一種類型，在討論法律關係或雙方權利義務時，仍要配合

其他一般性法律規定，例如民法、個人資料保護法等交互適用，才能在個案糾紛爭議中尋找最

適當合理的解決方式。 （本專欄策畫／法律學系楊岳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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